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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66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2024-025号 

中中信信建建投投证证券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第第三三届届董董事事会会第第三三次次会会议议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一一、、董董事事会会会会议议召召开开情情况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在公司总部会

议中心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3 名；实际出席董事

13 名，其中现场出席的董事 4 名，以电话方式出席的董事 9 名（李岷副董事长、

闫小雷董事、刘延明董事、王华董事、浦伟光董事、赖观荣董事、张峥董事、吴

溪董事和郑伟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常青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与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二、、董董事事会会会会议议审审议议情情况况 

（（一一））关关于于公公司司2024年年度度中中期期利利润润分分配配计计划划的的议议案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为健全分红机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计划实施

2024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公司 2024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将以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阅的 2024 年上半年财务报告为基础，合理考虑当期业绩情况，在公司 2024 年

半年度具有可供分配利润且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各项风险控制指标不触及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规定的预警标准的条件下实施。 

在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条件下，公司 2024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将优先采用现

金分红的方式进行，拟分配利润不超过 2024 年中期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不含永续次级债利息）的 35%。其后，公司在制定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本本公公司司董董事事会会及及全全体体董董事事保保证证本本公公告告内内容容不不存存在在任任何何虚虚假假记记载载、、误误导导性性陈陈述述

或或者者重重大大遗遗漏漏，，并并对对其其内内容容的的真真实实性性、、准准确确性性和和完完整整性性承承担担法法律律责责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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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时，将统筹考虑已派发的中期利润分配金额。公司 2024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在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后实施。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二））关关于于增增补补公公司司非非执执行行董董事事的的议议案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关于选举华淑蕊女士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华淑蕊女士的简

历详见附件。 

    在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本议案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三））关关于于预预计计公公司司2024年年日日常常关关联联交交易易/持持续续性性关关连连交交易易的的议议案案 

1、预计 2024 年公司与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附属公

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分项议案获得通过。李岷董

事、闫小雷董事和刘延明董事为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2、预计 2024 年公司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分项议案获得通过。 

3、预计 2024 年公司与北京金控资本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分项议案获得通过。李岷董

事、闫小雷董事和刘延明董事为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4、预计 2024 年公司与璟泉私募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分项议案获得通过。李岷董

事、闫小雷董事和刘延明董事为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5、预计 2024 年公司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分项议案获得通过。 

6、预计 2024 年公司与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分项议案获得通过。 

7、预计 2024 年公司与中信城市开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分项议案获得通过。王华董

事为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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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四四））关关于于设设立立分分公公司司的的议议案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五））关关于于修修订订公公司司廉廉洁洁从从业业管管理理办办法法的的议议案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华淑蕊女士简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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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华淑淑蕊蕊女女士士简简历历 

 
华淑蕊女士，1979 年 6 月生，现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派出董事。 

华淑蕊女士曾任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宜宾发展控

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宜宾市政府副市长，曾兼任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建

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和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上市公司）

董事，曾挂任宜宾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华淑蕊女士自吉林工学院（现长春工业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自吉林大

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与经济学博士学位。 
 


